四川石油天然气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度项目
申报公告
各高校、科研机构及相关单位：
根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修订）》和《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石油天然气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课题申报工作即日开始，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四川石油天然气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课题立项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关注我国油气软科学领域重大变革趋势，注重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综合研究，全面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我国能源生产革命与消费革命，为国家及四川省能源产业政策方针的制定以及顺利实施提供智力支持。
二、本次课题申报面向省内各高校、科研机构，油气企业以及党政机关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中心接受个人或单位自筹经费申报的课题；批准立项的自筹经费课题，与经费资助课题实施相同的管理。
三、按照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有关规定，凡有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或各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课题尚未结题者不得申报；申报课题负责人须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或具有硕士学位。
四、课题申报应充分反映本学科及相关领域新的研究高度，具有原创性或开拓性，避免低水平重复。基础研究应有较强的学术含量和宏观研究的前瞻性；对策应用研究应立足四川，面向全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课题申报指南不是具体题目，课题申报人可按照申报指南的范围要求，结合自身研究专长确定申报课题名称。
五、本次项目设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自筹项目三类，有较好前期研究基础的项目优先考虑立项。立项项目要求在2年内完成，课题延期或调整课题组负责人须经我中心批准。
六、申报书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后汇总，统一报送我中心，本中心不受理个人直接报送的申报书。申报单位须于截止日期前将审查合格的纸质申报书一式4份（原件1份、复印件3份）寄送至本中心。申报者须同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本中心邮箱（scogdc@163.com）。
七、本年度受理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2016年4月18日截止（邮件以当地邮戳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八、项目申报需要的各种材料（包括申请书、课题论证活页、课题指南）请从附件下载。本公告及有关材料同时在网站http://og.swpu.edu.cn/上发布，欢迎访问、查询、下载。
九、联系方式
中心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8号西南石油大学博学楼A404
邮政编码：610500
办公电话：028-83034793
工作QQ：1479648745
电子邮箱: scogdc@163.com
联系人：温馨 陈军华
2016年3月1日
2016年度四川石油天然气发展研究中心项目指南
1、混合所有制下石油企业管理模式研究
2、城市燃气管网重大风险隐患应对机制研究
3、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环境法律风险防控研究
4、城市燃气经营中的政府监管机制及效率研究
5、科技创新与油气产业发展研究
6、经济转型与油气产业发展研究
7、新能源开发过程中逆替代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8、四川页岩气开采对区域环境的影响研究
9、低油价下油气企业创新问题研究
10、油气开发与扶贫问题研究
11、四川LNG市场前景与推进策略研究
12、我国国际石油合作中的法律或政策研究
13、国际油价中期走势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14、能源合作在“一路一带”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